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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镇改街道、 

村改社居”后小学入学问题的几点意见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直小学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福建省城市城区建设纲要（试行）》

和我市的《实施意见》，扎实抓好社区建设工作，加快推进

城市化进程，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省政府的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市小学教育的实际，现就“镇改街道、村改社居”

后我市小学入学的问题提出如下初步意见： 

1、学龄儿童的户籍登记应到有固定住所（有房产权）

的居委会进行登记。 

2、小学一年级的招生实行按适龄儿童的户口和居住地

双统一的所在地就近免试入学的办法。要杜绝有的家长为解

决子女的入学而非正常迁移户口的现象。如户口与居住场所

分离的，可到户口所在地或居住地的附近小学按有关规定申

请借读。如学校没有剩余学位，则由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

安排到其他附近小学就读。 



3、农村小学的招生服务区域不变，继续以村为服务区

域招生，“村改社居”的则按社居为服务区域招生。 

4、镇改街道后，在重新划分服务区域前继续按现有的

服务区域招生。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应按改制后社区的实际情

况重新划分学校服务区域。 

5、镇改街道后，现有镇区的小学要进一步扩大办学规

模（主要是扩大校园占地面积和校舍建筑面积），提高办学

效益，以满足城镇人口增长后学生入学的需要。 

6、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可到居住地附近小学申请入学，

学校应无条件予以招收，如学校没有剩余学位，则由当地教

育行政部门安排至其他附近小学就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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